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节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申请与管理，根据《自治区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2﹞8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新科规〔2024〕2号）文件要求，结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有关规定和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节 申请对象
第二条 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对象主要为： 
1、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原则上不包含依托单位在职人员）的科研人员、博士后均可在项目指南范围内申请开放课题。 
2、申请人须根据开放课题资助方向与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在职科研人员联合申请。 
第三节 申请流程
第三条 实验室于每年10月公布课题研究方向与申请指南。
第四条 申请者按要求填写“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一式两份，在申请指南规定的日期前向实验室提出申请。课题获得资助后，一份实验室确认的申请书由课题申请人保管。 
第五条 实验室于每年11月组织学术委员会评审申请课题，确定资助课题 和资助金额。 
第六条 实验室于每年12月发出资助通知，可在研究所网站查询，获准资助的课题申请人凭资助通知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节 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七条 课题从获得资助的下一年度的1月1日开始，研究期限一般以2年为期，持续时间较长的重大课题可以分阶段申请。获批课题由实验室提交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相关部门备案。 
第八条 开放课题经费使用范围： 
1．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应交纳的使用费、测试费等； 
2．开展课题实验所需的材料费、计算费、测试费等； 
3．与课题相关的学术活动费，包含国内差旅费、住宿费、国内会议注册费等； 
4．其它相关费用，主要是资料费，发表学术论文版面费等。 
第九条 根据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专款专用，由负责人掌握使用，不得超出上述课题经费使用范围，不得违反承担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课题经费仅限于实验室内部使用，不得向外拨付。所有开支须凭有效发票，由实验室据实报销。
第十条 课题结题后，结余经费全部上缴实验室。 
第五节 过程及成果管理
第十一条 凡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每年度须提交年度进展报告，根据课题的性质不同，同时提交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实验工作阶段小结。 
第十二条 资助课题采用学术交流会的方式结题，同时必须向实验室提交课 题工作总结、学术论文或报告。 
第十三条 实验室主任须经常检查课题进展执行情况，发现未完成计划或原 方案有问题时，有权暂时终止、调整或取消资助。 
第十四条 资助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属于实验室和开放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研究成果如需组织鉴定或评审时，由实验室负责组织办理，并由双方联合 申报成果或申请奖励。成果转让的获利，由双方共享，比例另行协商。申请发明 专利时，按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由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所发表的论文、论著、研究报告、资料、 鉴定证书以及申报成果时，研究者署名前冠中文：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英文：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terials and Devices，和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且均须标注“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Supported by the Open Project of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terials and Devices）中英文字样和课题编号。 
第十六条 对无正当理由而未能完成课题任务或没有向实验室提交相关资料 的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不再受理其开放课题的申请。 
第六节 附则
第十七条 当自治区相关管理办法发生调整时，本办法将同步进行调整。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2025年10月29日）起执行，实验室具有最 终解释权。
